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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根據勞工處轉介的4宗申請外勞的可

疑個案，懷疑有僱主公司及中介公司透過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申請輸入勞工擔任

市場推廣主任、廚房幫工等職位，其間涉嫌

提供虛假的公開招聘本地勞工廣告等文件，

假裝曾進行本地招聘但不果，以符合計劃申

請資格。警方調查發現，涉案的僱主及中介

公司從無刊登相關招聘廣告的紀錄，於是在

本月 18日至 22日展開行動，分別在長沙

灣、元朗、落馬洲管制站及機場以涉嫌企圖

欺詐罪，拘捕7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7人涉偽造招聘廣告申輸入外勞被捕
假裝曾在本地招聘不果 圖欺詐勞工處

特刊

2025-26年度「最動人社工及社工課程學生」選
舉由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主辦，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擔任首席評判，選出十位「最動人社工及社工課
程學生」及十五位「優異獎」得主。兩位社署社工
劉慧玲及梁燕玲獲頒「優異獎」，他們的動人故
事，展現了社署服務的深度與溫度。

燃點新希望 孩子們的「過渡媽媽」
「最動人社工」林曉

嵐的社工夢萌芽於中學
時代的一次社區服
務。當時她隨團體為
基層兒童舉辦攤位
遊戲及派發物資，
「我把零食包遞給一
個小弟弟，他小心翼
翼地攥着，說要等哥哥
回來一起分享。那一刻
我真切感受到，原來我

們做的一件小事，也可以對別人產生很大的影響。
要是能把幫助別人變成每天的工作，那該有多
好。」於是她報讀大學時毫不猶豫地選修社工系，
並決心以此為終身志業。
林曉嵐現職領養課，負責為未能由親生父母照顧

的兒童尋找領養家庭。她形容自己像孩子的「過渡
媽媽」，既要安排住宿，亦要陪同就診治療和物色
學校等大小事宜。「我們帶着期待成為父母的領養
申請人到院舍，見証他們第一次和孩子見面，這些
畫面很讓人動容。」她猶記得一名患唐氏綜合症的
三歲小朋友——他在等待領養期間突然確診急性白
血病，幸而最終康復並成功配對上合適的領養家
庭。「心情就像『嫁女』一樣，見證孩子找到一個
幸福又可以託付的家庭。」
為待領養兒童尋找合適及永久的家庭一點都不容
易，由處理申請、面談、配對，及至完成法律程
序，過程嚴謹，但每次成功配對，都成為林曉嵐堅
持下去的動力。她回憶道，曾為一名不幸經母體感
染愛滋病的孩子尋找領養家庭。林曉嵐接手後陪着
孩子就醫，待孩子健康穩定後便着手尋找領養家
庭。一對申請領養的夫婦表明不介意孩子的病，養
父對她說：「愛滋病在某些地區很普遍，就像香港
的乙型肝炎帶菌者一樣常見，我們有能力照顧好這
個寶寶。」養母過去原來亦曾是被領養者：「我深

知被愛的感覺，所以想把這份愛延續下去。」三十
年來為着理想孜孜不倦，她寄語年輕社工要確定自
己是否真心喜歡助人，只要心中熱情常在，就能找
到工作的意義。

視障無阻助人心志 赴內地分享經驗
另一位「最動人社工」
盧偉強是一名視障人
士。他十七歲時因視
障陷入人生低谷，後
來加入視障者自助團
體，深受其他視障者
積極的生活態度觸
動，從此對推動「助人
自助」理念產生濃厚興
趣，「一路走來的經驗
讓我覺得自己很適合當社工，所以可以說是視障推
動我走上成為社工這條路。」
盧偉強曾被派駐不同服務科，涵蓋家庭個案、精

神科工作和感化服務等範疇。近年他期望將香港的
社會工作經驗帶到內地，協助當地社工及志願服務
團體發展，他曾在佛山協助一個義工團隊，「我幫
他們改善機構管理、協助他們培訓義工領袖，以及
提升服務推廣的效率。」

療癒創傷 見證生命韌性
優異獎得主劉慧玲已在社署服務十九年，始終秉
持「助人即快樂」的信念。她曾參與策劃「監護兒
童同路人創傷治療小組」，幫助即將獨立生活的社
署監護兒童療癒創傷。她分享道，一名青年因童年
經歷缺乏安全感，養成暴飲暴食的習慣，但在小組
成員支持下學會平復情緒，如今更立志成為社工，
期望以生命繼續影響生命。儘管前線工作充滿挑戰
與緊迫感，支撐着她年復年堅持下去的是案主們的
生命韌力。

陪伴聆聽 攜手走過幽谷
同獲優異獎的梁燕玲在社署服務約十八年，她最

深刻的是一位服務對象對她說「你幫不了我」，這
句話提醒她社工並非萬能，但陪伴和聆聽本身就是
一份強大的無形支持，「我們不可能替他走人生的
路，但可以選擇與他攜手走過幽谷，跨過人生低
潮。」

獲選為「最動人社工」的社會福利署（社署）社工林曉嵐，一直致力為失去親生父
母的兒童遍尋新家，三十年來初心如一，全為堅守一份愛的託付，讓無依孩童重拾家
庭溫暖。另一位「最動人社工」盧偉強衝破視障限制，親赴內地傳承經驗，助力當地
志願團體提升服務質素。

社署社工獲選社署社工獲選「「最動人社工最動人社工」」
傾注關愛傾注關愛 傳承經驗傳承經驗

●「最動人社工」盧偉強

●「最動人社工」林曉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深水埗及元朗區
昨日在一個多小時相繼發生吊運工業意外。其中欽
州街一個渠務工程地盤進行吊運工序期間，有機器
組件突然墜下，一名工人被擊中頭部重創命危。另
外宏樂街污水處理廠地盤，兩名工人被吊運中的工
字鐵撞中受傷。警方聯絡渠務署、勞工處及機電工
程署就意外原因展開調查。
首宗工業意外，現場為欽州街65號榮業商業大廈

對開一個渠務署工程地盤，地盤設有一個吊運機
器，吊運重型材料。消息指，事發於昨晨約8時33
分，地盤有工人操作吊運機器期間，約1.5米乘1米
的電動鏈式吊機組件突然在約4米高滑道墜下，一
名68歲黃姓男工被擊中頭部重傷，工友見狀報警，
傷者昏迷被送院搶救，情況危殆。
意外現場正進行更換污水渠工程，涉及荃灣至西

九龍一段，預計今年年底完工。據了解，事發時電
動鏈式吊機在工字鐵軌道中運行期間，未知因何飛
脫墜下擊中工人。
另一宗事故發生於元朗宏樂街重建中元朗污水處

理廠地盤，上址正進行清拆和重建工程，使污水處

理量增加，並把污水處理水平提升至三級淨水設施
標準。

元朗工字鐵從天降 擊中兩工人
昨晨約9時50分，地盤兩名分別37歲姓丁及44

歲姓吳男工在進行拆卸鋁模工程，其間兩人使用起
重機吊起已拆除的工字鐵，未料工字鐵在移動期間
意外撞到其他建築材料，引致工字鐵失控打轉擊中
兩人，幸傷勢不嚴重，二人均清醒並由救護車分送
屯門醫院及博愛醫院治理。
根據資料，今年截至昨日已發生多宗嚴重工業意

外，其中不少是涉及吊運事故。今年1月14日，荃
灣寶豐路一個私人住宅地盤，有工人操作吊臂車吊
運載有風煤樽鐵籠期間，鐵籠門突然打開導致3支
風煤樽墜下，3名在地面工作的紮鐵工人被擊中受
傷，其中29歲男工人頭部重傷不治。
同月12日，啟德德高道一個地盤有工人吊運約10
公噸重水缸期間，33歲非華裔男工把水缸放在地面
後嘗試解開繩纜時，水缸突滑出擊中男工，男工傷
重不治。

深水埗吊運零件突墜下 六旬男工被擊中命危

被捕者包括僱主及中介
被捕的4男3女，年齡介乎26歲至57歲，分別是

僱主及中介公司的代表或員工。根據勞工處自2023
年起推行的「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申請輸入勞工
的僱主必須先在網上招聘廣告平台或報章進行本地
公開招聘，如完成本地公開招聘後仍然未能成功聘
請本地員工，僱主才有資格申請外勞，其間要遞交

招聘廣告的截圖或者報章廣告作核實。僱主亦可以
委聘中介公司協助處理申請。
據了解，勞工處去年10月至11月收到3間中介公

司為4間僱主公司申請輸入勞工，分別擔任市場推
廣主任、廚房幫工、掛接式車輛駕駛員及按摩師，
並提供過往的網上招聘廣告截圖。但勞工處發現相
關截圖經明顯修改，包括日期的字體不一及有內容
被遮蓋，懷疑有人造假企圖欺詐勞工處，誤導處方
信納僱主已完成刊登招聘廣告的規定。因處方發現
有可疑，遂暫停處理4宗申請並於今年2月向警方作
出舉報。
深水埗警區重案組第二隊主管偵緝高級督察梁偉軒

昨日表示，警方經向有關廣告平台調查，確定有關僱
主及中介公司從來無於平台刊登相關招聘廣告紀錄，
遂採取執法行動。7名被捕人已獲准保釋等候進一步
調查，初步顯示，4宗申請個案之間並無明顯關連。
梁偉軒表示，今次案件中的僱主和中介公司若申

請成功，不但會剝削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亦濫用
了政府協助業界的政策。警方嚴厲譴責有關欺詐行
為，並會與勞工處繼續合力打擊違法行為。

勞工處：已轉介執法部門跟進
勞工處指，除警方拘捕行動涉及的個案，處方亦

已轉介其他同類個案給相關執法部門跟進，並會繼
續嚴謹審視其他申請的文件及資料。又指處方今年1
月已推出新規定。如僱主選擇在網上平台刊登招聘
廣告，必須在單一本地網上招聘平台（不包括勞工
處「互動就業服務」網站）連續14天刊登招聘廣
告，並在刊登後起計4個曆日內將廣告的網上連結
電郵至勞工處，以便查核及持續監察。
勞工處續指，如證實相關僱主或本港持牌職業介

紹所違反規定，勞工處會採取跟進行動，並與其他
執法部門合力打擊違法行為，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
業。

●警方講述偵破涉以偽造招聘文件企圖欺詐勞工處
批准輸入勞工案件詳情。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宇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正就
「35+串謀顛覆政權」等案服刑的鄒家
成，涉2023年將未經懲教人員檢查的投
訴表格，透過律師帶離收押所，兩人於
2024年同被裁定「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
離監獄」罪成。其中女律師被罰款1,800
元，她不服定罪提出終極上訴，特區終
審法院昨日開庭審理。上訴方爭議涉案
投訴表格發送對象是申訴專員，屬《監
獄規則》下的「指明的人」，懲教署按
例必須准許。首席法官張舉能認為「費
用由公費支付」規定，顯示須經署方郵
寄；常任法官霍兆剛又批評上訴方對
《監獄規則》的詮釋荒謬。終審庭押後
裁決。
本案上訴人胡詠斯（被控時30歲、助
理律師），上訴聆訊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
及非常任法官甘慕賢審理。
上訴方指，《監獄規則》（下稱《規則》）
第47（4）條訂明，若某囚犯要求寫和
發出信件予「指明的人（包括特首、行
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申訴專員等
人）」，懲教署監督須准許該囚犯寫和
發出該信件，費用由公費支付。
張官認為，《規則》訂明「費用由公
費支付」，可見由公費支付限制了發送
信件的模式，只可能經署方郵寄。霍官
亦引用《規則》第47A條，當中詳述署
方審查囚犯收發的信件，目的旨在確保

署方妥當審查囚犯收發信件。上訴方則
指《規則》第47A條訂明署方責任，而
非權力。霍官質疑上訴方的詮釋，指若
上訴方對涉案法例的詮釋正確，那麼任
何人都可在懲教署不知情下，從監獄帶
走未經檢查的信件，上訴方表示不同
意。
在李官查問下，上訴方指據《規則》第
47（4）條，若信件致予指明人士，即獲授
權攜離監獄，而授權因此由囚犯延伸到上
訴人胡詠斯，又舉例指要是胡詠斯收到鄒
家成法律指示後，在獄外備妥投訴表格，
再帶到獄中供鄒家成簽署，然後再攜離監
獄又如何？

法官批上訴方對《監獄規則》詮釋荒謬
霍官即反駁指攜表內進之時已然受禁，
無助其論點，又批評上訴方對《監獄規
則》的詮釋荒謬。
律政司一方質疑，上訴方對涉案法例
的詮釋過闊，不可接受。認為「懲教署
監督須准許該名囚犯寫和發出該信件，
費用由公費支付」條文應一併閱讀，解
釋署方所准許的條件，不應一分為二，
令「須」字只限於「准許」一詞之上。
律政司一方認同張官所指費用由公費
支付，限制了信件只可能經署方郵寄，
強調囚犯發送信件時亦需署方明示准
許，不會自動准許第三方將信件攜離監
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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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漁農自然護理署早前接獲規劃署
轉介，指流浮山一幅私人土地涉及《城市規劃條
例》下的違例發展，調查中發現該土地貯存大量鳥
籠，部分鳥籠內有雀鳥。漁護署經情報收集及調查
後，前日（26日）採取突擊行動，在上址檢獲18隻
瀕危鸚鵡，拘捕兩名涉案男子。
被捕兩名男子涉嫌非法管有屬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附錄I的瀕危鸚鵡，包括戈芬
氏鳳頭鸚鵡、藍喉錐尾鸚鵡、金黃
錐尾鸚鵡、黃頸亞馬遜鸚鵡、黃冠
亞馬遜鸚鵡及紫藍金剛鸚鵡。
根據《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

例》（第586章），除非獲得豁免
或另有規定，管有附錄I物種須領
有管有許可證或相關文件證明動物
來源。由於涉案者未能出示所需的
管有許可證或相關證明文件，漁護
署遂拘捕兩人，並檢取該批共18隻

瀕危鸚鵡作進一步調查。
此外，規劃署亦就該土地內的違例發展採取了執

行管制行動，同日向有關人士發出「強制執行通知
書」，要求有關人士必須在指定日期或之前中止有
關違例發展。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任何人干犯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一經
定罪，最高可被罰款1,000萬元及監
禁10年，有關物品亦會在定罪後被
充公。
規劃署發言人表示，違例發展會被

檢控。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23（6）
條，獲送達「強制執行通知書」的人倘
在通知書指定期限過後仍不遵從通知
書的規定辦理，即屬違法。首次定罪
可處罰款最高50萬元，另可處每日
罰款5萬元；第二次或其後每次定
罪，可處罰款最高100萬元，另可處
每日罰款10萬元。

漁護署流浮山檢18瀕危鸚鵡拘兩人

▲現場遺下安全帽及大攤血跡，旁邊地
上有一部電動鏈式吊機（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方封鎖事發地盤，並聯同相關部門
人員調查意外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圖為漁護署在行動中檢獲的
紫藍金剛鸚鵡。


